经济学院本科课程考试的相关规定

为迎接教学评估，规范我院本科考试，没有按以下要求操作的，本科教育科将不予接受相关材料，直到符合标准为止。

现将规定公布如下：

1. 请巡考、监考教师严格按《浙江大学巡考职责》、《浙江大学监考职责》执行，不得有误，巡考和监考教师须提前15分钟到场；

2. 请巡考教师认真填写《浙江大学考场巡视情况记录表》，并及时交至紫金港本科与成人教育科；

3. 请“监考教师1”填写《浙江大学考场情况记录表》，主考教师须在考试后一周内将试卷及相关材料提交至紫金港本科与成人教育科，当面点清各项材料，填写试卷袋上各项信息（其中“课程代码”必须填写完整），填写交接单，完成交接工作；

4. 交接工作如下：

请任课教师将以下材料交至紫金港西1一214办公室：

	考试形式为笔试的课程：

	序号
	材料
	要求
	份数

	1
	试卷
	试卷：采用浙江大学试卷卷首统一格式，并写清考试时间、勾选考试方式，每份试卷需亲笔签字（教师全名）；批卷评分：按成绩单中的学生学号次序整理排序、红笔批改、避免涂改。建议答题卷与试卷分开，答题卷卷首格式与试卷统一。
	实际考试人数

	2
	成绩单（平时成绩单）
	（现代教务系统导出）成绩呈正态分布；若有平时成绩，请在试卷分析中注明成绩比例，并在每页成绩单上签字。
	2(2)

	3
	标准答案
	各题评分标准、字迹清晰、答案详尽。
	1

	4
	试卷分析
	（现代教务系统导出）填写完整，并对试卷及考试作一全面的分析。
	1

	5
	空白试卷
	试题完整、无涂改、整洁。
	2

	6
	浙江大学考场情况记录表
	各栏目填写完整、监考（巡考）签字。
	1

	考试形式为“交论文”的课程：

	序号
	材料
	要求
	份数

	1
	论文
	论文：每份论文需在论文首页右上角亲笔签名；批卷评分：按成绩单中的学生学号次序整理排序,并在签名上方打分，请红笔批改、避免涂改。
	实际考试人数

	2
	成绩单（平时成绩单）
	（现代教务系统导出）成绩呈正态分布；若有平时成绩，请注明成绩比例，并在每页成绩单上签字。
	2(2)

	3
	试卷分析
	（现代教务系统导出）填写完整，并对试卷及考试作一全面的分析。
	1


5. 若有不可抗拒原因而不能出席巡考或监考的，请提前2天告诉我们，TEL：88206064；

6. 考试形式为“写论文”的课程，请任课教师考试前3周与本科教育科联系；
本科与成人教育科

2007年6月26日
